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115年教育訓練推廣工作計畫
114年9月27日第17屆第7次理事會追認通過
	項目
	內                            容
	說                               明

	訓     練
	1.各級儲蓄互助社組織聘僱幹部專業
   進修：
(1)儲蓄互助社業務基礎班(3月17~20日)
(2)儲蓄互助社業務專修班(4月14~16日)
(3)儲蓄互助社行政管理班(5月19~21日)
(4)儲蓄互助社分區業務班
	南區
	(7月11日)

	北區
	(7月18日)

	中北區(苗中彰)
	(7月25日)

	中南區(雲嘉)
	(8月13日)

	中北區(南投)
	(8月15日)

	東區(台東)
	(8月21日)

	東區(宜花)
	(8月22日)


(5)儲蓄互助社安全基金業務班(9月15~17日)
	1.主辦單位：本會。
對象：社專職人員(含儲備人員)、社務助 理、區會幹事。
地點：本會總辦事處或各區租借場地。
費用：(1)除分區業務班申請內政部補  助，餘依各班別收費標準。
      (2)為鼓勵股金3,000萬以下之社派員參訓以提升專業職能，僅酌收報名費1,500元，差額由本會專案撥款補助。(按第11屆第3次監事會建議及第11屆第3次理事會決議執行)。
      (3)新成立社3年內參加協會舉辦之專業研習活動，每次全額補助最高2名，請假時數逾研習時數1/3不予補助。(按第12屆第2次理事會決議執行)
日期：依本會年度行事曆計畫實施。
人數：20人以上(在外區辦理之專職人研習班依實際需求辦理)。
備註：1.各班參訓資格除聘僱職員外，亦依研習目標受理選聘任幹部報名參加。
2.各級儲蓄互助社組織聘僱幹部進修時數每年累計至少15小時以上，達一定時數之獎勵措施另定。

	
	2各級儲蓄互助社組織選聘任幹部職能研習：
(1)協會理監事研討會（6月25~26日）
(2)分區核心幹部研討會(區會研討會)
    北區（5月29~30日/地點—新竹）
    東區（6月5~6日/地點—花蓮）
南區（6月5~6日/地點—高雄）
    中區（6月13~14日/地點—雲林）
 (3)儲蓄互助社幹部研習會(共17梯次)
	花蓮(南/北) (3月 7日)

	苗栗      (3月 7日)

	嘉義(山)   (3月12日)

	宜蘭      (3月21日)

	彰化      (3月21日)

	新竹      (4月11日)

	台中      (4月11日)

	桃園      (4月18日)

	南投      (4月18日)

	台東      (4月24日)

	屏東      (4月25日)

	台北      (4月25日)

	雲林      (5月16日)

	台南      (5月16日)

	嘉義(平)   (5月23日)

	高雄      (5月23日)


(4)理事、監事分業研習、放款業務、安基業務、監察業務、逾期貸款催收、社會企業(如再生能源)、托育及安養護(如安養信託)等互助業務宣導；另與各縣市政府合作脫貧計畫及內政部防災士培訓課程等研習於各區會教育訓練計畫中訂定。
	2. 主辦單位：本會。
 協辦單位：區會。
   對象：(1)協會理監事(依內政部調訓人員)。
 (2)區會委員、幹事、小組成員。
(3)社理監事、專職人員或社務助理、教育委員及儲備幹部。
 點:(1)協會理監事研討會由內政部安排。
(2)區會幹部研討會由本會洽訂場地及膳宿事宜。
(3)社幹部研習會由各區會洽訂/佈置場地、用餐並受理報名事宜。(請依內政部建議儘量與當地縣市政府合辦或運用其場地辦理)
(4)區會自行洽訂。
  費用：(1)協會理監事研討會除交通費用由本會支付外，其餘費用由內政部補助。
(2)區會幹部研討會由本會補助參加人員膳宿費用(部分費用申請內政部補助)。
(3)社幹部研習會申請內政部補助，自籌部分由各區會按需求訂定報名費用。
  日期：依本會年度行事曆計畫實施。
  人數：依各層級研習對象而定。
  

	

	3.青少年成長營：
	東區(花)
	( 7月1~3日)

	東區(東) 
	( 7月1~3日)

	南區(屏)
	( 7月1~3日)

	中南區(嘉)
	( 7月1~3日)

	北區(桃)
	( 7月1~3日)

	西區
	( 1~2月)



	3.主辦單位：本會。
對象：以各社推薦鄰近學校12~18歲青少年為原則。
地點：由各區承辦區會洽訂/佈置場地及膳宿事宜。
費用：由本會部分負擔參加人員費用。
日期：依本會年度行事曆計畫實施。

	推     廣
	1.儲蓄互助社雜誌。
2.儲蓄互助社通訊評比。
3.儲蓄互助社青少年繪畫評比。
4.儲蓄互助社文宣、教材製作、社群   軟體及媒體行銷宣傳活動。
5.推動各區國際儲蓄互助社節慶祝宣   傳活動。
6.辦理儲蓄互助社運動推廣講座。
7.執行與本會教育訓練相關的策略聯   盟案。
8.產學合作實習計畫。
9.安排學者參訪並辦理學術論壇及協   助執行有關儲蓄互助社的研究計畫
   。
10.儲蓄互助社社區服務方案。
	1.採季刊發行。
2.12月評定。
3.(1)對象為6-12足歲青少年。
(2)8月評定。
4.依宣導對象開發製作線上課程、對外辦理社員故事徵集及球類(如三對三籃球聯誼賽)公益活動等，並輔以開發臉書/LINE社群軟體及桌遊行銷。
5.配合各區慶祝活動規劃行銷事宜。
6.配合政府機關政策或亮點計畫與金融、社福機構或非營利組織合作辦理。
7.依本會年度行事曆計畫及各級儲蓄互助社需要辦理。
8.配合規劃及辦理實習課程。
9.依需要辦理，並提供儲蓄互助社研究論文獎金。
10.依各區需要試辦，如再生能源、托育課輔、參與社區營造及建置社員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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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                              容  說                                 明  

訓       練  1. 各級儲蓄互助社組織聘僱幹部專業       進修：   (1) 儲蓄互助社業務基礎班 (3 月 17~20 日 )   (2) 儲蓄互助社業務專修班 (4 月 14~16 日 )   (3) 儲蓄互助社行政管理班 (5 月 19~21 日 )   (4) 儲蓄互助社分區業務班  

南區  (7 月 11 日 )  

北區  (7 月 18 日 )  

中北區 ( 苗中彰 )  (7 月 25 日 )  

中南區 ( 雲嘉 )  (8 月 13 日 )  

中北區 ( 南投 )  (8 月 15 日 )  

東區 ( 台東 )  (8 月 21 日 )  

東區 ( 宜花 )  (8 月 22 日 )  

(5) 儲蓄互助社安全基金業務班 (9 月 15~17 日 )  1. 主辦單位：本會。   對象：社專職人員 ( 含儲備人員 ) 、社務助   理、區會 幹事。   地點：本會總辦事處或各區租借場地。   費用： (1) 除分區業務班申請內政部補    助， 餘依各 班別收費標準。           (2) 為鼓勵股金 3,000 萬以下之社派員參訓以 提升專業職能，僅酌收報名費 1,500 元， 差額由本會專案撥款補助。 ( 按第 11 屆第 3 次監事會建議及第 11 屆第 3 次理事會決 議執行 ) 。          (3) 新成立社 3 年內參加協會舉辦之專業研習 活動，每次全額補助最高 2 名，請假時數 逾研習時數 1/3 不予補助。 ( 按第 12 屆第 2 次理事會決議執行 )   日期：依本會年度行事曆計畫實施。   人數： 20 人以上 ( 在外區辦理之專職人研習班依實際 需求辦理 ) 。   備註： 1. 各班參訓資格除聘僱職員外，亦依研習目標 受理選聘任幹部報名參加。   2. 各級儲蓄互助社組織聘僱幹部進修時數每 年累計至少 15 小時以上，達一定時數之獎 勵措施另定。  

